附件2.
关于《晋宁区农业废弃物管理办法（试行）》
的起草说明

为加强农业废弃物管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晋宁区实际，起草了《晋宁区农业废弃物管理办法（试行）》。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1、 起草背景
一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对滇池保护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全面提升晋宁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切实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管控。
二是按照区政府主要领导带队调研生态环境部领导对滇池保护治理工作调研指出问题整改工作任务要求，全面提升晋宁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水平，切实加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强化农业面源污染管控。切实最做好农业废弃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有效解决农作物废弃秸秆乱堆乱放、污染环境、防止火灾事故的发生，保障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经调查，晋宁是全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县，近年来鲜切花种植面积基本维持在6万亩左右，每亩每年平均产生秸秆约0.8吨（高标准每年每亩约1.2吨、普通大棚约0.4吨），每年总产生花卉秸秆3.2万吨，其它秸秆约2万吨，共计年产生秸秆5.2万吨左右。对生产区域的秸秆进行还田或饲料化利用的应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就地还田和制作成饲料，资源化利用的需分类清运至农业废弃物集中堆放点或处置点，不得随意堆放、弃置、掩埋或者焚烧，确保不造成二次污染。
2、 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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